小麦购销合作合同
                           编号：SYLS2026
甲方：射阳县粮食购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                                 (以下简称乙方)
为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合理配置粮源，依据江苏粮油商品交易市场(以下简称江苏市场)竞价结果，就甲方收购乙方组织的2026年盐城产小麦      吨，同时由乙方根据甲方的出库时间要求负责全部回购，达成以下协议：
一、甲方收购乙方组织的2026年度生产的小麦    吨。
1.入库时间：2026年 7 月 10 日前完成入库    吨(采购合同期限过半，采购合同履约数量必须达到合同约定数半数以上，否则委托方有权要求判定中标方违约)。具体仓号、数量以粮食入库后双方书面确认单为准。
2.交货地点：射阳县粮食购销有限公司开发区分公司  402仓。
3.入库价格：设定固定采购价     元/吨。
4.入库方式：由乙方组织供货，考虑到服务三农和农民售粮需要，优先组织本地农民和种田大户的小麦,经乙方同意，在同等质量标准和价格条件下，也可以由甲方直属库点自行组织收购,作为采购合同履约的组成部分，自行组织收购粮食的数量质量和价格，必须得到乙方的确认。
5.质量标准：2026年盐城产新小麦，国标二等以上质量标准，容重≥770g/L、水分≤12.5%、杂质≤1%、不完善粒≤6%。符合小麦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包含但不限于呕吐毒素<800ug/kg;玉米赤霉烯酮<60ug/kg。水分超过 13%拒收。除杂后净粮入库，杂质由乙方带回，杂质＞1.5%甲方拒收。散筋小麦退回，小麦色泽气味正常。卫生指标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超过规定标准的甲方有权拒收。乙方轮入粮食来源必须符合国家相关规定，严禁掺混陈粮，违者没收全部保证金，并移交粮食和市场执法部门处理，由此造成的一切法律和政策责任全部由乙方承担。
6.收购款支付：乙方需开具增值税发票，凭发票和入库凭证支付货款。
7.入库质量、数量确认：
(1)质量确认：入库时双方在交货地验质，如对检验方法、标准或质量结果有异议，可委托具有检验资质的粮食质量检验机构检验，检验费用由异议提出方先行支付，异议成立的，最终由被异议方承担。
(2)数量确认：以交货库点地磅衡称重为准，乙方应当派人监磅。
(3)乙方如有数量、质量异议应在入库卸货前提出。
(4)粮食入库后，甲、乙双方须对入库粮食的存储仓号、数量、质量、入库成本等进行书面确认。
二、交易保证：
[bookmark: _GoBack]1.乙方通过竞价交易的方式获得购销合作的权利，乙方按照甲方委托公告的要求参加竞价交易。本次购销双向交易采取以采竞销的交易方式。一次交易实现同一数量的地方储备粮采购(轮入)和销售(轮出)。采购价格固定，竞价方只需对销售标的物的底价进行竞价，一旦竞价销售标的物竞价成交，则相对应的采购标的物同时成交。销售(回购)价格以竞价交易的结果为准。竞价成功获得合作购销权利后，乙方与甲方签订此合同并交纳合同定金100元/吨后，交易系统内的购、销双向交易合同正式生效，一周内不签订此合同按违约处理，该项定金适用于双倍罚则。
2.乙方在粮食入库前，按货款总额的10%向甲方缴纳风险保证金（含合同定金）。乙方提货时，乙方缴纳的风险保证金可抵算最后一批货款。
三、乙方回购
1.乙方回购粮食时间以甲方通知出库时间为准。
2.乙方回购的粮食为本次采购的在未来时点轮出的粮食，具体回购时间由乙方提前一个月提出申请，甲方根据储备轮换管理办法，确定具体出库时间并报上级储备粮管理机构批准后实施。
3.如合同中的储备粮被政府调用，本次购销合作双向交易的销售合同终止，乙方不得强求委托方履行合同，乙方的权益按照五-1条款中内容补偿。
4.由于本次竞价交易结果确定在固定入库价       元/吨基础上的回购价格及价差，即销售成交价：小麦    元/吨。
5.回购粮食数量以入库数量为准，以单个仓房为单位，双方按照保管账面数结算，损耗部分由乙方承担。
四、进出库费用
1.进库时仓库散装车板前费用由乙方承担；
2.出库时仓库散装车板后费用由乙方承担。
五、其他事项
1.如遇政策调控，甲乙双方应无条件服从政府调控需要，互不承担违约责任。甲方按上级制定的调拨价格扣除相关税费后全额与乙方进行结算。
2.粮食入库后由甲方保管，并确保保管期间的入库粮食数量真实、质量安全，储存期间需符合地方储备粮管理规定。
3.提货时甲方每开一个仓，乙方必须在25日历天内提完，避免动仓后粮食质量下降，因乙方提货动仓后造成粮食品质下降，由乙方负责。
4.涉及储备粮业务的各项补贴与乙方无关。
5.甲乙双方购、销双向交易履约均在国家粮食交易平台中完成，合作权利确定后，分采购、销售(回购)两个环节进行。
(1)采购合同项下，买卖双方自主交割，甲方在规定的合同入库期限(2026年 7 月 10 日前)内按到货进度付款，采购合同交割期截止日以清单为准，采购合同完成率必须达到100%，乙方需提供相应增值税发票或提供相应的有效收购凭证后甲方方可确认交易完成。双方交收完毕后江苏市场凭双方签订的采购确认单有效文件清退保证金。
(2)销售合同项下，在合同交割期内，乙方需将货款汇至江苏市场账户(与保证金账户一致)并在系统申请开具出库通知单，凭市场出库单及身份证明到甲方库点提货。销售粮食交收完毕，买卖双方在系统签订“验收确认单”后，江苏市场退还乙方扣除手续费部分保证金。
六、违约责任
1.乙方不能按合同时间、数量和质量送达，影响甲方储备入库计划（非主观因素除外），按违约处理，乙方保证金归甲方所有，合同终止。
2.如乙方逾期未提清约定数量，且在甲方多次催促下仍无提货意愿的，未提数量甲方可另行销售，货款用于偿还甲方前期购粮款、逾期提货的仓储费10元/吨/月（不足一月按一月计），及因乙方违约造成的其他损失，不足部分甲方保留向乙方追讨补足价差的权利。
七、合同履约结束后，双方无任何经济纠纷，甲方应及时退还乙方尚未冲抵的价格风险保证金。
八、解决纠纷的方式：协商解决或按《民法典》通过法律程序解决，出现合同纠纷和未尽事宜双方协商，可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是具有同等法律效应，不能协商一致，可向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九、本合同一式肆份，本合同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成立，乙方按第二条第一款约定将风险保证金付至甲方账户后生效，本合同有效期至出库结束止。

（—以下无正文—）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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